附件2

高明区民宿建设联审联签表

	  申请单位(个人)
	　
	联系电话 
	

	地点
	                镇(街)      村(居)      社(小区)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客用房间数（间） 
	　
	客用床位数（张） 
	　

	房屋产权
	□自有  □租赁 

	建设规模(平方米)
	　
	使用面积(平方米)
	　

	计划投资(万元)
	　
	资金来源
	　
	计划建设年度
	　

	主要建设

内容
	　



	村(居)意见

(公章)
	　
	镇(街道)国土主管部门意见

(公章)
	　

	
	
	
	

	
	
	
	

	镇(街道)政府

(公章)
	　
	国土主管

部门意见

(公章)
	　

	
	
	
	

	消防部门意见（公章）
	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（公章）
	

	会审结果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明区民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     注：本表格一式三份，民宿经营者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民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一份。凭此表格办理相关证照。

    填表事项：1.申请单位（个人）请随表附上机构代码证（身份证）复印件。

    2.名称按照“（投资建设单位）（地点）”填写。

    3.资金来源：个人、企业、政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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